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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2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24-047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期收回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

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45,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合适收益的现金管理产品，自有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循

环使用。 现将公司购买的已到期现金管理产品及收益情况公告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资金

来源

收益起算

日期

产品到期

日

投资期

限

赎回本金

（万元）

收益金额（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4月

19日

2024年8

月2日

105天 1000 70,479.45

1.65%-2.45%-2.

65%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4月

19日

2024年8

月2日

105天 2000 140,958.90

1.65%-2.45%-2.

65%

中国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4月

3日

2024年7

月10日

98天 1400 48,489.86 1.29%-3.22%

中国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4月

3日

2024年7

月11日

99天 1600 140,173.15 1.30%-3.23%

中国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5月

13日

2024年8

月16日

95天 1600 54,136.99 1.30%-3.24%

中国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5月

13日

2024年8

月14日

93天 1400 115,218.08 1.29%-3.23%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4月

19日

2024年8

月2日

105天 2000 140,958.90

1.65%-2.45%-2.

65%

中国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6月

14日

2024年9

月25日

103天 490 40,929.10 1.29%-2.96%

中国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6月

14日

2024年9

月27日

105天 510 19,072.60 1.30%-2.97%

民生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6月

14日

2024年9

月12日

90天 1000 51,780.82 1.45%-2.1%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7月

15日

2024年

10月17日

94天 2000 126,191.78

1.65% -2.45% -2.

65%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自 有

资金

2024年7月

15日

2024年

10月17日

94天 2000 126,191.78

1.65% -2.45% -2.

65%

合计 17,000 1,074,581.41 一一

目前公司购买的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已到期，截至本公告发出日，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本金17,000万元及收

益1,074,581.41元已收回至本公司账户。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24-048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45,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商业银行等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合适收益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定期存单、

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等等），单一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投资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相关风险投资品种,�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使

用。 现将公司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万元）

收益起算日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投资期限

(天)

资金来源 产品类型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2000

2024年7月15

日

2024年10月

17日

1.65%-2.45%-2.

65%

94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2000

2024年7月15

日

2024年10月

17日

1.65%-2.45%-2.

65%

94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1000

2024年8月5

日

2024年11月

29日

1.55%-2.35%-2.

55%

116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2000

2024年8月5

日

2024年11月

29日

1.55%-2.35%-2.

55%

116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2000

2024年8月5

日

2024年11月

29日

1.55%-2.35%-2.

55%

116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1000

2024年8月22

日

2024年12月

30日

1.55%-2.20%-2.

40%

130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2000

2024年8月22

日

2024年12月

30日

1.55%-2.20%-2.

40%

130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中国银行结构

性存款

490

2024年10月

28日

2024年12月

27日

0.84%-2.72% 60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中国银行结构

性存款

510

2024年10月

28日

2024年12月

30日

0.85%-2.73% 63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民生银行结构

性存款

2700

2024年10月

18日

2024年12月

20日

1.3%-1.95% 63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交通银行结构

性存款

1000

2024年10月

28日

2024年12月

30日

0.8%-1.7%-1.9% 63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民生银行结构

性存款

1000

2024年10月

25日

2024年12月

27日

1.10%-1.85% 63天 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

款

注：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无关联关系；

2、预期年化收益率为扣除现金管理产品费用后可获得的预计年化收益率。

二、购买上述现金管理产品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受各种市场因素、宏观政策因素等的影响，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所投资的未到期资产的市

场价值可能下跌，可能会导致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提前终止。

（2）流动性风险：上述现金管理产品不提供开放日之外的赎回机制，投资者在存续期限内没有提前终止

权。

（3）信用风险：发行人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上述现金管理产品的本金及收

益产生影响。

（4）政策风险：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果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

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上述现金管理产品的正常运行。

（5）利率风险：由于市场的波动性，投资现金管理产品将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 现金管理产品存续期间，

若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利率，客户将失去将资金配置于存款时收益提高的机会，或因物价指数的抬升导致收益

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导致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6）其他风险：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相关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应对投资风险措施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的回收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所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其投资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产品及相关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购买上述现金管理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行。 通过进行现金管

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资产回报率，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出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13,700万元。 具体情况如

下：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利率

期限

（天）

资金来源

交通银行结构性

存款

1000 2024年8月5日 2024年11月29日 1.55%-2.35%-2.55% 116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结构性

存款

2000 2024年8月5日 2024年11月29日 1.55%-2.35%-2.55% 116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结构性

存款

2000 2024年8月5日 2024年11月29日 1.55%-2.35%-2.55% 116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结构性

存款

1000

2024年8月22

日

2024年12月30日 1.55%-2.20%-2.40% 130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结构性

存款

2000

2024年8月22

日

2024年12月30日 1.55%-2.20%-2.40% 130天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结构性

存款

490

2024年10月

28日

2024年12月27日 0.84%-2.72% 60天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结构性

存款

510

2024年10月

28日

2024年12月30日 0.85%-2.73% 63天 自有资金

民生银行结构性

存款

2700

2024年10月

18日

2024年12月20日 1.3%-1.95% 63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结构性

存款

1000

2024年10月

28日

2024年12月30日 0.8%-1.7%-1.9% 63天 自有资金

民生银行结构性

存款

1000

2024年10月

25日

2024年12月27日 1.10%-1.85% 63天 自有资金

合计 13700 -- -- -- -- --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24-049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10日披露的《金发拉比妇婴童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中已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尚

需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目前本项目尚在进行中，项目暂无实质性结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由增资和表决权委托两部分组成。

1、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前，金发拉比持有韩妃投资547.647万元注册资本；本次金发拉比拟认缴韩妃投资新增注册

资本45.618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韩妃投资注册资本为1,163.265万元，金发拉比合计持有韩妃投资593.265

万元注册资本，占比51%。

2、表决权委托

自本次重组事项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金发拉比拟受让问美咨询、凯拓投资分别于2023年4月、2024

年8月质押给上市公司其所持有的韩妃投资167.647万元注册资本、268.23528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表决权。

本次重组前，金发拉比持有韩妃投资49.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547.647万元）。 本次重组完成后，金

发拉比持有韩妃投资51.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593.265万元），并拥有韩妃投资37.47%股权（对应注册资

本435.88228万元）对应的表决权权益，合计控制韩妃投资88.47%股权的表决权，韩妃投资将成为金发拉比的

控股子公司。

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重组进展情况

2024年10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标的公司的审计工作、评估或估值尚未完成，目前项目暂无实质性结果，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三、风险提示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谨慎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529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公告编号：2024-068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4,080.00万元、人民币3,92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CSDVY202416966】、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CSDVY202416967】

●委托理财产品期限：96天、94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

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并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募集资金理财使用额度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议

案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

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

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投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81,00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未超过公司股

东大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购买理财产品的授权额度。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情况

本次购买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3、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四）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人民币结构性存款【CSDVY202416966】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CSDVY202416966】

4,080.00 0.85-3.27 9.12-35.09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96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投资期限：收益起始日：2024年11月8日，到期日：2025年2月12日，共96天。

2、人民币结构性存款【CSDVY202416967】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CSDVY202416967】

3,920.00 0.84-3.26 8.48-32.91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94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投资期限：收益起始日：2024年11月8日，到期日：2025年2月10日，共94天。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并于2024

年5月16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含）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

等），并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募集资金理财使用额度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议案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6）。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购买的理财产品是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的投资产品，投资风

险可控，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

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理财产品业务。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

规范运行理财产品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

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投向、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5、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18,721,550.84 9,979,007,795.90

负债总额 1,784,212,772.67 2,191,409,778.84

净资产 7,534,508,778.17 7,787,598,017.06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047,982,969.39 813,077,771.74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结合所购买理财产品的性质，通过“交易

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 科目进行会计处理。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2024年4月2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择机、分阶段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并授权

董事长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 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六、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

化适时适量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告编

号

委托理财受托方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

益

实际

收益

率

尚未收

回本金

1

2023-

0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3

年第415期B款】

18,

000.00

18,

000.00

119.99

2.51

%

-

2

2024-

0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111001

20,

000.00

20,

000.00

143.14

2.90

%

-

3

2024-

0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115001

20,

000.00

20,

000.00

148.06

2.94

%

-

4

2024-

0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126001

8,000.00 8,000.00 57.88

2.97

%

-

5

2024-

00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4

年第048期A款】

30,

000.00

30,

000.00

219.16

2.72

%

-

6

2024-

0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4

年第077期B款】

13,

000.00

13,

000.00

81.28

2.38

%

-

7

2024-

0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412001

20,

000.00

20,

000.00

133.46

2.59

%

-

8

2024-

0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418001

20,

000.00

20,

000.00

112.09

2.27

%

-

9

2024-

0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426001

8,000.00 8,000.00 49.99

2.56

%

-

10

2024-

03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4

年第179期A款】

30,

000.00

30,

000.00

180.72

2.39

%

-

11

2024-

0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4

年第236期A款】

13,

000.00

13,

000.00

80.70

2.29

%

-

12

2024-

0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717001

20,

000.00

20,

000.00

87.64

1.78

%

-

13

2024-

04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719001

20,

000.00

0,000.00 83.50

1.69

%

-

14

2024-

0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7063000020240726001

8,000.00 8,000.00 31.02

1.59

%

-

15

2024-

0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4

年第340期G款】

30,

000.00

30,

000.00

16

2024-

0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4

年第385期A款】

13,

000.00

13,

000.00

17

2024-

06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VY202416040

9,800.00

9,

800.00

18

2024-

06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VY202416041

10,

200.00

10,

200.00

19

2024-

0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4

年第416期I款】

10,

000.00

10,

000.00

20

2024-

06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VY202416966

4,020.00

4,

020.00

21

2024-

06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VY202416967

3,980.00

3,

980.00

合计

329,

000.00

248,

000.00

1,

528.63

81,

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9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9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81,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9,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88653 证券简称：康希通信 公告编号：2024-044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17,218,392股。

● 除首发限售股外，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

下，上市股数为5,895,238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3,113,63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18日。 （因2024年11月17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32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希通信”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368万

股，并于2023年1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后总股本为42,448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373,713,3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8.040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0,766,61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1.959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及部分战略配售股份， 限售股股东数量为38

名，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23,113,630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52.5616%。 其中，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217,218,39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

为51.1728%， 股东数量为37名；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5,895,238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

1.3888%，股东数量为1名。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共计223,113,630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

52.5616%，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4年11月18日（因2024年11月17日为非交易日，故

顺延至下一交易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康希通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康希通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

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持股5%以上股东潘斌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自上述第1项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

锁定期届满后逐步减持。 如符合减持条件，本人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具体安排如

下：

①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将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人出具的承诺载明的

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锁定期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②减持股份的方式：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③减持股份的价格：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若在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④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实施减持时将按照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届时适

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人同时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进行减持。 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或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4、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

述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合并持股5%以上股东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燕舞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共青城康晟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

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自上述第1项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

在锁定期届满后逐步减持。 如符合减持条件，本企业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具体安

排如下：

①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将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承诺载

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锁定期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②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③减持股份的价格： 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若在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④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实施减持时将按照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届时

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企业同时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进行减持。 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或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企业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4、上述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

反上述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担任董事的股东胡思郑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上述期间内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

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3、自上述第1、2项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

在锁定期届满后逐步减持。 如符合减持条件，本人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具

体安排如下：

①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将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人出具的承诺载明的

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锁定期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②减持股份的方式：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③减持股份的价格：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不包括本人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从公开市场新买入的发行人股票），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公司上市后，若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

权除息后的价格。

④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实施减持时将按照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届时适

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除遵守上述承诺外，在前述第1、2项规定的锁定期届满后的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5、本人同时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进行减持。 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或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6、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

述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上海海望知识产权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2022年12月7日前持有的233.0373万股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或自本企业于2022年12月7日受让取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90.1996万股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4、本企业同时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进行减持。 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或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企业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5、上述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

反上述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五）其他股东（嘉兴鑫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北京华控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张江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青城鸿运金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中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厦门海通金圆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国贸海通鹭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长三角（嘉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华控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鹰合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鑫瑞集诚（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有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臻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共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航空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景骋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襄禧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汾湖勤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

湖杉浦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23名机构股东及姚冲、卢玫、吕

越斌、魏泽鹏、屈向军、黄言程、朱君明、赵海泉、葛新刚等9名自然人股东）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

等导致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人/本企业同时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或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 本人/本企业将严格遵守该等规

定。

3、上述承诺为本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人/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

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六）战略配售股东承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首发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招商证券资管－招

商银行－招商资管康希通信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

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

机构，经核查认为：康希通信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股

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或安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或安排；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康希通信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招商证券对康希通信本次限售股份解限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23,113,6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5616%，限售期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其中，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217,218,39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51.1728%，股东数量为37

名；

2、其中，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5,895,23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1.3888%，股东数量为1

名。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18日（因2024年11月17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一 首发限售股 218,120,388 51.3853% 217,218,392 901,996

1 潘斌 23,517,126 5.5402% 23,517,126 0

2

嘉兴鑫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6,115,942 3.7966% 16,115,942 0

3 姚冲 16,080,710 3.7883% 16,080,710 0

4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燕舞半导体产业

基金（有限合伙）

12,752,072 3.0042% 12,752,072 0

5

共青城康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596,979 1.7897% 7,596,979 0

6 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 12,693,330 2.9903% 12,693,330 0

7 胡思郑 10,322,382 2.4318% 10,322,382 0

8 卢玫 9,908,261 2.3342% 9,908,261 0

9 吕越斌 8,520,592 2.0073% 8,520,592 0

10 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139,620 1.9176% 8,139,620 0

11

青岛华控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387,779 0.7981% 3,387,779 0

12 上海张江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563,887 1.7819% 7,563,887 0

13

上海海望知识产权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3,232,369 0.7615% 2,330,373 901,996

14

上海航空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30,373 0.5490% 2,330,373 0

15 上海中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95,559 0.8235% 3,495,559 0

16 魏泽鹏 8,046,774 1.8957% 8,046,774 0

17 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91,121 1.6470% 6,991,121 0

18

共青城鸿运金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671,943 1.3362% 5,671,943 0

19 屈向军 4,179,340 0.9846% 4,179,340 0

20 黄言程 4,023,387 0.9478% 4,023,387 0

21

厦门国贸海通鹭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495,559 0.8235% 3,495,559 0

22

厦门海通金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495,559 0.8235% 3,495,559 0

23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495,559 0.8235% 3,495,559 0

24

长三角（嘉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495,559 0.8235% 3,495,559 0

2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鹰合易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79,999 0.7727% 3,279,999 0

26 朱君明 2,856,605 0.6730% 2,856,605 0

27

鑫瑞集诚（厦门）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48,866 0.6711% 2,848,866 0

28 赵海泉 2,713,205 0.6392% 2,713,205 0

29

杭州有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713,205 0.6392% 2,713,205 0

30

南京臻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477,736 0.5837% 2,477,736 0

31 葛新刚 2,477,065 0.5836% 2,477,065 0

32 深圳市共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30,373 0.5490% 2,330,373 0

33

嘉兴景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118,521 0.4991% 2,118,521 0

34 上海襄禧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9,355 0.3791% 1,609,355 0

35

苏州汾湖勤合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424,433 0.3356% 1,424,433 0

36

上海湖杉浦芯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424,433 0.3356% 1,424,433 0

37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294,810 0.3050% 1,294,810 0

二 战略配售限售股 5,895,238 1.3888% 5,895,238 0

1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银行－招商资管

康希通信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5,895,238 1.3888% 5,895,238 0

合计 224,015,626 52.7741% 223,113,630 901,996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注2：“嘉兴鑫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上海鑫礽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

注3：“共青城鸿运金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曾用名“樟树市鸿运金鼎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注4：“杭州有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曾用名“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有宁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注5：“南京臻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青岛臻郝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17,218,392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5,895,238 12

合计 223,113,630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 �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锦江B股 公告编号：2024-063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GDL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Groupe� du� Louvre（卢浮集团，以下简称“GDL” ）

● 本次担保金额：7,350万欧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GDL担保的余额为23,100万欧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 特别风险提示：GDL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于2024年11月7日，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酒店” 、“本公司” 或“公

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就GDL申请7,350万欧元

（系借新还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批

准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不超过150,000万欧元的额度范围内操作海路投资及GDL借款或透支的担

保的具体事宜，其中对海路投资的担保额度为120,000万欧元，对GDL的担保额度为30,000万欧元。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roupe� du� Louvre

注册资本：262,037,000欧元

注册地址：1� Place� des� Degrés� Tour� Voltaire� 92800� Puteaux

经营范围：经营酒店及餐饮

股东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依次透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锦江股份 （香

港）有限公司和海路投资100%持有

截至2024年9月30日，GDL资产总额为161，172万欧元，负债总额为117,908万欧元，银行贷款总额

为18,368万欧元，关联方贷款为41,232万欧元，流动负债总额为81,390万欧元，资产净额为43,264万欧

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2,271万欧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42万欧元。

GDL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锦江酒店

2、受益人：工商银行

3、担保金额：7,350万欧元

4、担保债权期限：一年

5、担保范围：最高为保函项下的本金金额7,350万欧元，并视情况增加任何违约利息和/或保函下到

期或发生的任何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系GDL日常资金周转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授权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同意由本公司为海路投资及GDL合计150,000万欧

元借款或透支额度提供担保，其中对海路投资的担保额度为120,000万欧元，对GDL的担保额度为30,

000万欧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担保额度内操作上述担保具体事宜。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95,64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737,3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的44.21%，不存在逾期

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000933� �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5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11月8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公司本部2号楼九楼第二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宏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47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1,117,033,54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9.6603%。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755,306,7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7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44人，代表股份361,

726,8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814%。（注：全文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分别计算时四舍五入的尾差所致）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44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361,726,80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814%。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44人， 代表股份361,726,

8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81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票） 755,306,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票） 361,283,054 333,600 110,149

合计 1,116,589,796 333,600 110,14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03 0.0299 0.009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361,283,054 333,600 110,14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773 0.0922 0.0305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

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003037� � � � � � � �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2024-063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董事、总经理李维先生的母亲沈

伟玉女士于2024年10月16日至2024年11月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买卖公司股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短线交易具体情况

沈伟玉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股） 交易价格（元/股） 交易金额（元）

1 2024年10月16日 买入 1,000 6.15 6,150

2 2024年11月7日 卖出 1,000 6.32 6,32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伟玉女士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为0股。

上述短线交易累计买入金额6,150元，卖出金额6,320元，涉及短线交易股数1,000股，交易手续费

为13.28元。 根据“交易结果=卖出交易金额-买入交易金额-交易手续费” 的计算方法，本次短线交易产

生的收益为156.72元。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并及时核查相关情况，李维先生和沈伟玉女士亦积极配合、主动纠正。 本

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如下：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

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

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

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

股权性质的证券” 。

根据上述规定，沈伟玉女士在本次短线交易中所获收益应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伟玉

女士已将本次短线交易所获收益156.72元上交公司。

2、经李维先生确认，李维先生并不知晓该交易情况，交易前后李维先生亦未告知沈伟玉女士关于公

司经营情况等相关信息。 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系沈伟玉女士误操作所致，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

目的，不存在主观违规的情况。

李维先生与沈伟玉女士对本次交易造成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将进一

步学习和严格遵守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并督促亲属执行到位，杜绝此

类情况的发生。

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积极沟通并进

一步督导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强化对其亲属行为规范的监督，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0742� �证券简称：一汽富维 公告编号：2024-053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至11月15日(星期五)�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tengyf@faway.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转让

持有的一汽财务有限公司6.4421%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0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情况。 公司计划于2024年11月

18日下午15:00-16:00举行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投资者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8日 下午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陈培玉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于森先生

副总经理：卢山先生

独立董事：冯晓东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18日 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至11月15日(星期五)�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tengyf@fawa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监事会办公室

电话：0431-85772860

邮箱：tengyf@fawa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